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護字第323號

聲  請  人  新北市政府

法定代理人  市長甲○○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受  安置人  Ａ          真實姓名年籍資料及送達處所詳卷  

法定代理人  Ｂ          真實姓名年籍資料及送達處所詳卷

            Ｃ          真實姓名年籍資料及送達處所詳卷

上列聲請人聲請延長安置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准將受安置人Ａ（真實姓名及完整年籍資料詳卷）延長安置三個

月至民國一一四年九月十六日止。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於民國112年12月7日接獲通報，得知

受安置人Ａ腦室內出血、雙側蜘蛛網膜下腔出血，考量受安

置人Ａ尚幼且無支撐能力，因擴肛及清理造口掙扎而引起頭

部嚴重撞擊的機率低，且受安置人Ａ父母情緒狀態不穩，難

以配合執行安全照顧計畫，於112年12月14日11時10分將受

安置人Ａ予以緊急安置，經本院准予繼續、延長安置至114

年6月16日止。考量案父母無合適照顧技巧且親職能力尚待

評估，認受安置人Ａ現階段不適宜返家生活，爰依兒童及少

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7條第2項規定，聲請裁定延長安置3

個月等語。

二、按兒童及少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應予保護、安置或為其他處置；必要時得進行緊急安

置：（一）兒童及少年未受適當之養育或照顧。（二）兒童

及少年有立即接受醫療之必要，而未就醫。（三）兒童及少

年遭受遺棄、身心虐待、買賣、質押，被強迫或引誘從事不

正當之行為或工作。（四）兒童及少年遭受其他迫害，非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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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安置難以有效保護。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疑有前項

各款情事之一者，應基於兒童及少年最佳利益，經多元評估

後，加強保護、安置、緊急安置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依前條規定緊急安置時，應即通報當

地地方法院及警察機關，並通知兒童及少年之父母、監護

人。但其無父母、監護人或通知顯有困難時，得不通知之。

緊急安置不得超過72小時，非72小時以上之安置不足以保護

兒童及少年者，得聲請法院裁定繼續安置。繼續安置以3個

月為限；必要時，得聲請法院裁定延長之，每次得聲請延長

3個月，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6條第1項、第2

項、第57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三、查，聲請人主張上情，業據其提出新北市政府兒童保護案件

延長安置法庭報告書、本院114年度護字第126號民事裁定影

本等件為證。

　　依前揭法庭報告書所載，受安置人Ａ現年1歲7個月，體重9.

3公斤，身長78.5公分，已能食用副食品，疑對蛋黃有過敏

情況，於輔大醫院出生時患有無肛症，隨即轉院至亞東醫

院，於112年10月3日進行造口手術，同年月27日進行重建肛

門、陰道開口手術，113年1月5日進行關腸造口手術，現已

能正常使用肛門排泄，無須再進行擴肛。受安置人Ａ外因性

水腦，於頭部裝有引流管，後於同年4月2日手術拔除，同年

7月3日經核磁共振檢查，醫師評估受安置人Ａ恢復情形佳，

已無需再回診。觀察受安置人Ａ個性親人、文靜，對於探索

事物的興趣程度較低，也較不易堅持。另觀察受安置人Ａ粗

細動作發展較同齡緩慢，已於同年8月13日安排受安置人Ａ

進行早療課程，另亦安排受安置人Ａ進行發展評估，經醫師

診斷受安置人Ａ粗細動作和語言表達皆屬遲緩，後續將由寄

養家庭持續協助受安置人Ａ每周進行早療課程。

　　案母現年30歲，在三重早餐店擔任計時人員，月薪約新臺幣

（下同）1萬多元，排班制，工作時間早上至下午2至3時。

案母前段婚姻因外遇案父而離異，與案母前夫育有案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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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離婚後隨即與案父結婚，並育有受安置人Ａ。案母懷有案

兄時即無業，後擔任案兄之主要照顧者，嗣案母與案父結婚

後即育有受安置人Ａ，惟產下受安置人Ａ後，因受安置人Ａ

有頻繁就醫需求，加上受安置人Ａ較親近案父，面對案母抱

時，受安置人Ａ會不斷哭鬧，難以安撫，然若改由案父抱

著，受安置人Ａ則能順利被安撫，後來案父擔任受安置人Ａ

之主要照顧者，由案母外出工作。案母坦承受安置人Ａ甫出

生時照顧負荷大，加上沒有照顧替代人手、經濟狀況也不允

許聘僱看護，面臨許多醫療照護，頻繁進出醫院，案母情緒

容易陷入低落煩躁，故與案父協調由案父辭職照顧受安置人

Ａ，案母則外出工作藉以獲得喘息。受安置人Ａ安置後由案

母擔任主要聯繫對口，觀察其配合度佳，也會主動詢問探視

事宜。

　　案父現年33歲，現任保全物業之管理人員，底薪為4萬元，

上班時間不固定，時常需支援保全櫃台工作，主要負責區域

在新莊、林口區，會因協助代班獲得額外薪水。對於新北市

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下稱新北家防中心）的介

入，案父起初願意配合討論，然不清楚是否因較詳細確認受

安置人Ａ照顧細節、詢問可能導致受安置人Ａ傷勢之原因，

加上案祖父介入詢問狀況，使案祖父認為案父被質疑虐待受

安置人Ａ，擔憂受安置人Ａ遭安置而向醫院詢問通報者資訊

等，在與新北家防中心接觸過程中，觀察案父情緒起伏極

大，並將討論聚焦於醫院疏失，難以說明受安置人Ａ腦傷原

因，案父更曾多次在醫院咆嘯、怪罪醫院通報，對網絡單位

態度抗拒。受安置人Ａ安置後，因案養外祖母及案母之溝

通，案父對於新北家防中心聯繫態度轉為大方、情緒平穩，

能理性討論受安置人Ａ事宜。案父表示現階段將先穩定經濟

基礎、找尋合適租屋處，也已配合12小時強制親職教育之安

排，案父已於113年8月25日完成親職教育課程，過程中案母

有全程參與，除第1次課程案父突然抱怨受安置人Ａ遭安置

之脈絡，過程中情緒激動且有謾罵髒話情形，進一步釐清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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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生氣之原因後，觀察案父面對擔憂和疑問時，會以情緒激

動方式展現，而非直述表達疑問，故與案父釐清親職教育之

目的及具體的頻率和時間，案父方能冷靜與允諾配合，並在

之後的課程態度配合。

　　案父母每月皆會申請會面，新北家防中心自受安置人Ａ安置

迄今已安排15次親子探視，其中包含8次返家探視，觀察案

父母情緒平穩，且配合探視規定，雖於返家探視初期案父母

較不會主動反應照顧受安置人Ａ之情形，然自114年3月起案

父母能主動回報受安置人Ａ排泄狀況，並主動描述及回應照

顧細節，觀察案父母能提供基本日常照顧，教養配合亦有些

微提升，然觀察受安置人Ａ返家後排泄和作息會出現紊亂，

評估案父母照顧品質及細節仍有待觀察和提升。

　　案母表示受安置人Ａ出生後因需頻繁回診，案母備感照顧負

荷，身心感到疲憊不堪，故同意安置受安置人Ａ，並表示會

配合後續處遇計畫。現階段案兄已穩定就學，然案父母工作

及照顧穩定度尚待評估，亦須替代性、支持性照顧資源，故

將持續與新北家防中心討論接返受安置人Ａ之照顧計畫。

　　案兄現年4歲，就讀幼兒園中班，其登記之法父為案母前

夫，然案母皆稱案父為案兄生父，實際親子關係尚未確定。

案兄112年8月經台北醫院評估語言、粗細動作發展遲緩，原

每周一、二會至台北醫院進行物理、職能、語言早療課程，

然在受安置人Ａ頻繁就醫當時，因時常請假，故中斷早療課

程安排，現已進入幼兒園就學，就學狀況穩定。

　　案祖父現居苗栗，偶能提供金錢支援，原先案父預計帶受安

置人Ａ返回苗栗與案祖父住，藉以分擔照顧壓力，然案母疑

因案兄身分，加上苗栗難有合適受安置人Ａ之醫療資源，向

案父表示認為回案祖父家狀況不會更好等理由拒絕。

　　案養外祖父母居板橋，據案母述案養外祖父母相當討厭案

父，因發生爭執，導致案養外祖父母將案父母驅趕離家，另

案養外祖父也因擔憂案父母經濟、照顧能力而自行通報脆弱

家庭，期待能藉由社福單位關懷案家狀況。觀察案養外祖母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四頁



尚關心案家狀況，也會擔任協調者，然案養外祖母表示因自

己退休後參與許多課程，已無心力再協助照顧受安置人Ａ。

　　綜上，案父母現階段以穩定生活狀態為主，考量案兄早療及

照顧議題，尚待觀察案父母照顧行動與教養知能，目前聲請

人擬持續提供受安置人Ａ穩定安全環境，給予適當的生活照

護，另針對受安置人Ａ醫療及早療需求，將持續協助安排、

追蹤；雖案父已完成強制親職教育課程12小時，然因受安置

人Ａ仍有早療復健需求，案父母照顧安排尚未明確，將持續

評估並協助提升案父母情緒穩定度及親職照顧知能；考量受

安置人Ａ與案父母維繫親情之必要，將持續安排親友探視，

為維護受安置人Ａ之最佳利益，建請本院准予裁定延長安置

3個月等語，並提出法庭報告書在卷可參。

　　本院審酌受安置人Ａ尚幼且無支撐能力，因擴肛和清理造口

掙扎引起頭部嚴重撞擊機率低，加上案父母情緒穩定度、生

活照顧安排及親職功能尚待評估及提升等情，評估受安置人

Ａ現階段不適宜返家生活。基於受安置人Ａ之最佳利益，認

非延長安置不足以有效保護受安置人Ａ，本件聲請核無不

合，應予准許，爰依首開規定裁定准予延長安置受安置人Ａ

3個月，以利後續處遇工作之進行。

四、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1項，裁定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黃惠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 　　日

　　　　　　　　　　　　　　　  書記官　陳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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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護字第323號
聲  請  人  新北市政府
法定代理人  市長甲○○




受  安置人  Ａ          真實姓名年籍資料及送達處所詳卷  
法定代理人  Ｂ          真實姓名年籍資料及送達處所詳卷
            Ｃ          真實姓名年籍資料及送達處所詳卷
上列聲請人聲請延長安置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准將受安置人Ａ（真實姓名及完整年籍資料詳卷）延長安置三個月至民國一一四年九月十六日止。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於民國112年12月7日接獲通報，得知受安置人Ａ腦室內出血、雙側蜘蛛網膜下腔出血，考量受安置人Ａ尚幼且無支撐能力，因擴肛及清理造口掙扎而引起頭部嚴重撞擊的機率低，且受安置人Ａ父母情緒狀態不穩，難以配合執行安全照顧計畫，於112年12月14日11時10分將受安置人Ａ予以緊急安置，經本院准予繼續、延長安置至114年6月16日止。考量案父母無合適照顧技巧且親職能力尚待評估，認受安置人Ａ現階段不適宜返家生活，爰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7條第2項規定，聲請裁定延長安置3個月等語。
二、按兒童及少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予保護、安置或為其他處置；必要時得進行緊急安置：（一）兒童及少年未受適當之養育或照顧。（二）兒童及少年有立即接受醫療之必要，而未就醫。（三）兒童及少年遭受遺棄、身心虐待、買賣、質押，被強迫或引誘從事不正當之行為或工作。（四）兒童及少年遭受其他迫害，非立即安置難以有效保護。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疑有前項各款情事之一者，應基於兒童及少年最佳利益，經多元評估後，加強保護、安置、緊急安置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前條規定緊急安置時，應即通報當地地方法院及警察機關，並通知兒童及少年之父母、監護人。但其無父母、監護人或通知顯有困難時，得不通知之。緊急安置不得超過72小時，非72小時以上之安置不足以保護兒童及少年者，得聲請法院裁定繼續安置。繼續安置以3個月為限；必要時，得聲請法院裁定延長之，每次得聲請延長3個月，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6條第1項、第2項、第57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三、查，聲請人主張上情，業據其提出新北市政府兒童保護案件延長安置法庭報告書、本院114年度護字第126號民事裁定影本等件為證。
　　依前揭法庭報告書所載，受安置人Ａ現年1歲7個月，體重9.3公斤，身長78.5公分，已能食用副食品，疑對蛋黃有過敏情況，於輔大醫院出生時患有無肛症，隨即轉院至亞東醫院，於112年10月3日進行造口手術，同年月27日進行重建肛門、陰道開口手術，113年1月5日進行關腸造口手術，現已能正常使用肛門排泄，無須再進行擴肛。受安置人Ａ外因性水腦，於頭部裝有引流管，後於同年4月2日手術拔除，同年7月3日經核磁共振檢查，醫師評估受安置人Ａ恢復情形佳，已無需再回診。觀察受安置人Ａ個性親人、文靜，對於探索事物的興趣程度較低，也較不易堅持。另觀察受安置人Ａ粗細動作發展較同齡緩慢，已於同年8月13日安排受安置人Ａ進行早療課程，另亦安排受安置人Ａ進行發展評估，經醫師診斷受安置人Ａ粗細動作和語言表達皆屬遲緩，後續將由寄養家庭持續協助受安置人Ａ每周進行早療課程。
　　案母現年30歲，在三重早餐店擔任計時人員，月薪約新臺幣（下同）1萬多元，排班制，工作時間早上至下午2至3時。案母前段婚姻因外遇案父而離異，與案母前夫育有案兄，案母離婚後隨即與案父結婚，並育有受安置人Ａ。案母懷有案兄時即無業，後擔任案兄之主要照顧者，嗣案母與案父結婚後即育有受安置人Ａ，惟產下受安置人Ａ後，因受安置人Ａ有頻繁就醫需求，加上受安置人Ａ較親近案父，面對案母抱時，受安置人Ａ會不斷哭鬧，難以安撫，然若改由案父抱著，受安置人Ａ則能順利被安撫，後來案父擔任受安置人Ａ之主要照顧者，由案母外出工作。案母坦承受安置人Ａ甫出生時照顧負荷大，加上沒有照顧替代人手、經濟狀況也不允許聘僱看護，面臨許多醫療照護，頻繁進出醫院，案母情緒容易陷入低落煩躁，故與案父協調由案父辭職照顧受安置人Ａ，案母則外出工作藉以獲得喘息。受安置人Ａ安置後由案母擔任主要聯繫對口，觀察其配合度佳，也會主動詢問探視事宜。
　　案父現年33歲，現任保全物業之管理人員，底薪為4萬元，上班時間不固定，時常需支援保全櫃台工作，主要負責區域在新莊、林口區，會因協助代班獲得額外薪水。對於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下稱新北家防中心）的介入，案父起初願意配合討論，然不清楚是否因較詳細確認受安置人Ａ照顧細節、詢問可能導致受安置人Ａ傷勢之原因，加上案祖父介入詢問狀況，使案祖父認為案父被質疑虐待受安置人Ａ，擔憂受安置人Ａ遭安置而向醫院詢問通報者資訊等，在與新北家防中心接觸過程中，觀察案父情緒起伏極大，並將討論聚焦於醫院疏失，難以說明受安置人Ａ腦傷原因，案父更曾多次在醫院咆嘯、怪罪醫院通報，對網絡單位態度抗拒。受安置人Ａ安置後，因案養外祖母及案母之溝通，案父對於新北家防中心聯繫態度轉為大方、情緒平穩，能理性討論受安置人Ａ事宜。案父表示現階段將先穩定經濟基礎、找尋合適租屋處，也已配合12小時強制親職教育之安排，案父已於113年8月25日完成親職教育課程，過程中案母有全程參與，除第1次課程案父突然抱怨受安置人Ａ遭安置之脈絡，過程中情緒激動且有謾罵髒話情形，進一步釐清案父生氣之原因後，觀察案父面對擔憂和疑問時，會以情緒激動方式展現，而非直述表達疑問，故與案父釐清親職教育之目的及具體的頻率和時間，案父方能冷靜與允諾配合，並在之後的課程態度配合。
　　案父母每月皆會申請會面，新北家防中心自受安置人Ａ安置迄今已安排15次親子探視，其中包含8次返家探視，觀察案父母情緒平穩，且配合探視規定，雖於返家探視初期案父母較不會主動反應照顧受安置人Ａ之情形，然自114年3月起案父母能主動回報受安置人Ａ排泄狀況，並主動描述及回應照顧細節，觀察案父母能提供基本日常照顧，教養配合亦有些微提升，然觀察受安置人Ａ返家後排泄和作息會出現紊亂，評估案父母照顧品質及細節仍有待觀察和提升。
　　案母表示受安置人Ａ出生後因需頻繁回診，案母備感照顧負荷，身心感到疲憊不堪，故同意安置受安置人Ａ，並表示會配合後續處遇計畫。現階段案兄已穩定就學，然案父母工作及照顧穩定度尚待評估，亦須替代性、支持性照顧資源，故將持續與新北家防中心討論接返受安置人Ａ之照顧計畫。
　　案兄現年4歲，就讀幼兒園中班，其登記之法父為案母前夫，然案母皆稱案父為案兄生父，實際親子關係尚未確定。案兄112年8月經台北醫院評估語言、粗細動作發展遲緩，原每周一、二會至台北醫院進行物理、職能、語言早療課程，然在受安置人Ａ頻繁就醫當時，因時常請假，故中斷早療課程安排，現已進入幼兒園就學，就學狀況穩定。
　　案祖父現居苗栗，偶能提供金錢支援，原先案父預計帶受安置人Ａ返回苗栗與案祖父住，藉以分擔照顧壓力，然案母疑因案兄身分，加上苗栗難有合適受安置人Ａ之醫療資源，向案父表示認為回案祖父家狀況不會更好等理由拒絕。
　　案養外祖父母居板橋，據案母述案養外祖父母相當討厭案父，因發生爭執，導致案養外祖父母將案父母驅趕離家，另案養外祖父也因擔憂案父母經濟、照顧能力而自行通報脆弱家庭，期待能藉由社福單位關懷案家狀況。觀察案養外祖母尚關心案家狀況，也會擔任協調者，然案養外祖母表示因自己退休後參與許多課程，已無心力再協助照顧受安置人Ａ。
　　綜上，案父母現階段以穩定生活狀態為主，考量案兄早療及照顧議題，尚待觀察案父母照顧行動與教養知能，目前聲請人擬持續提供受安置人Ａ穩定安全環境，給予適當的生活照護，另針對受安置人Ａ醫療及早療需求，將持續協助安排、追蹤；雖案父已完成強制親職教育課程12小時，然因受安置人Ａ仍有早療復健需求，案父母照顧安排尚未明確，將持續評估並協助提升案父母情緒穩定度及親職照顧知能；考量受安置人Ａ與案父母維繫親情之必要，將持續安排親友探視，為維護受安置人Ａ之最佳利益，建請本院准予裁定延長安置3個月等語，並提出法庭報告書在卷可參。
　　本院審酌受安置人Ａ尚幼且無支撐能力，因擴肛和清理造口掙扎引起頭部嚴重撞擊機率低，加上案父母情緒穩定度、生活照顧安排及親職功能尚待評估及提升等情，評估受安置人Ａ現階段不適宜返家生活。基於受安置人Ａ之最佳利益，認非延長安置不足以有效保護受安置人Ａ，本件聲請核無不合，應予准許，爰依首開規定裁定准予延長安置受安置人Ａ3個月，以利後續處遇工作之進行。
四、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黃惠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 　　日
　　　　　　　　　　　　　　　  書記官　陳建新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護字第323號

聲  請  人  新北市政府

法定代理人  市長甲○○





受  安置人  Ａ          真實姓名年籍資料及送達處所詳卷  

法定代理人  Ｂ          真實姓名年籍資料及送達處所詳卷

            Ｃ          真實姓名年籍資料及送達處所詳卷

上列聲請人聲請延長安置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准將受安置人Ａ（真實姓名及完整年籍資料詳卷）延長安置三個

月至民國一一四年九月十六日止。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於民國112年12月7日接獲通報，得知

    受安置人Ａ腦室內出血、雙側蜘蛛網膜下腔出血，考量受安

    置人Ａ尚幼且無支撐能力，因擴肛及清理造口掙扎而引起頭

    部嚴重撞擊的機率低，且受安置人Ａ父母情緒狀態不穩，難

    以配合執行安全照顧計畫，於112年12月14日11時10分將受

    安置人Ａ予以緊急安置，經本院准予繼續、延長安置至114年

    6月16日止。考量案父母無合適照顧技巧且親職能力尚待評

    估，認受安置人Ａ現階段不適宜返家生活，爰依兒童及少年

    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7條第2項規定，聲請裁定延長安置3個

    月等語。

二、按兒童及少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應予保護、安置或為其他處置；必要時得進行緊急安

    置：（一）兒童及少年未受適當之養育或照顧。（二）兒童

    及少年有立即接受醫療之必要，而未就醫。（三）兒童及少

    年遭受遺棄、身心虐待、買賣、質押，被強迫或引誘從事不

    正當之行為或工作。（四）兒童及少年遭受其他迫害，非立

    即安置難以有效保護。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疑有前項

    各款情事之一者，應基於兒童及少年最佳利益，經多元評估

    後，加強保護、安置、緊急安置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依前條規定緊急安置時，應即通報當

    地地方法院及警察機關，並通知兒童及少年之父母、監護人

    。但其無父母、監護人或通知顯有困難時，得不通知之。緊

    急安置不得超過72小時，非72小時以上之安置不足以保護兒

    童及少年者，得聲請法院裁定繼續安置。繼續安置以3個月

    為限；必要時，得聲請法院裁定延長之，每次得聲請延長3

    個月，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6條第1項、第2項、

    第57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三、查，聲請人主張上情，業據其提出新北市政府兒童保護案件

    延長安置法庭報告書、本院114年度護字第126號民事裁定影

    本等件為證。

　　依前揭法庭報告書所載，受安置人Ａ現年1歲7個月，體重9.3

    公斤，身長78.5公分，已能食用副食品，疑對蛋黃有過敏情

    況，於輔大醫院出生時患有無肛症，隨即轉院至亞東醫院，

    於112年10月3日進行造口手術，同年月27日進行重建肛門、

    陰道開口手術，113年1月5日進行關腸造口手術，現已能正

    常使用肛門排泄，無須再進行擴肛。受安置人Ａ外因性水腦

    ，於頭部裝有引流管，後於同年4月2日手術拔除，同年7月3

    日經核磁共振檢查，醫師評估受安置人Ａ恢復情形佳，已無

    需再回診。觀察受安置人Ａ個性親人、文靜，對於探索事物

    的興趣程度較低，也較不易堅持。另觀察受安置人Ａ粗細動

    作發展較同齡緩慢，已於同年8月13日安排受安置人Ａ進行早

    療課程，另亦安排受安置人Ａ進行發展評估，經醫師診斷受

    安置人Ａ粗細動作和語言表達皆屬遲緩，後續將由寄養家庭

    持續協助受安置人Ａ每周進行早療課程。

　　案母現年30歲，在三重早餐店擔任計時人員，月薪約新臺幣

    （下同）1萬多元，排班制，工作時間早上至下午2至3時。

    案母前段婚姻因外遇案父而離異，與案母前夫育有案兄，案

    母離婚後隨即與案父結婚，並育有受安置人Ａ。案母懷有案

    兄時即無業，後擔任案兄之主要照顧者，嗣案母與案父結婚

    後即育有受安置人Ａ，惟產下受安置人Ａ後，因受安置人Ａ有

    頻繁就醫需求，加上受安置人Ａ較親近案父，面對案母抱時

    ，受安置人Ａ會不斷哭鬧，難以安撫，然若改由案父抱著，

    受安置人Ａ則能順利被安撫，後來案父擔任受安置人Ａ之主要

    照顧者，由案母外出工作。案母坦承受安置人Ａ甫出生時照

    顧負荷大，加上沒有照顧替代人手、經濟狀況也不允許聘僱

    看護，面臨許多醫療照護，頻繁進出醫院，案母情緒容易陷

    入低落煩躁，故與案父協調由案父辭職照顧受安置人Ａ，案

    母則外出工作藉以獲得喘息。受安置人Ａ安置後由案母擔任

    主要聯繫對口，觀察其配合度佳，也會主動詢問探視事宜。

　　案父現年33歲，現任保全物業之管理人員，底薪為4萬元，

    上班時間不固定，時常需支援保全櫃台工作，主要負責區域

    在新莊、林口區，會因協助代班獲得額外薪水。對於新北市

    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下稱新北家防中心）的介

    入，案父起初願意配合討論，然不清楚是否因較詳細確認受

    安置人Ａ照顧細節、詢問可能導致受安置人Ａ傷勢之原因，加

    上案祖父介入詢問狀況，使案祖父認為案父被質疑虐待受安

    置人Ａ，擔憂受安置人Ａ遭安置而向醫院詢問通報者資訊等，

    在與新北家防中心接觸過程中，觀察案父情緒起伏極大，並

    將討論聚焦於醫院疏失，難以說明受安置人Ａ腦傷原因，案

    父更曾多次在醫院咆嘯、怪罪醫院通報，對網絡單位態度抗

    拒。受安置人Ａ安置後，因案養外祖母及案母之溝通，案父

    對於新北家防中心聯繫態度轉為大方、情緒平穩，能理性討

    論受安置人Ａ事宜。案父表示現階段將先穩定經濟基礎、找

    尋合適租屋處，也已配合12小時強制親職教育之安排，案父

    已於113年8月25日完成親職教育課程，過程中案母有全程參

    與，除第1次課程案父突然抱怨受安置人Ａ遭安置之脈絡，過

    程中情緒激動且有謾罵髒話情形，進一步釐清案父生氣之原

    因後，觀察案父面對擔憂和疑問時，會以情緒激動方式展現

    ，而非直述表達疑問，故與案父釐清親職教育之目的及具體

    的頻率和時間，案父方能冷靜與允諾配合，並在之後的課程

    態度配合。

　　案父母每月皆會申請會面，新北家防中心自受安置人Ａ安置

    迄今已安排15次親子探視，其中包含8次返家探視，觀察案

    父母情緒平穩，且配合探視規定，雖於返家探視初期案父母

    較不會主動反應照顧受安置人Ａ之情形，然自114年3月起案

    父母能主動回報受安置人Ａ排泄狀況，並主動描述及回應照

    顧細節，觀察案父母能提供基本日常照顧，教養配合亦有些

    微提升，然觀察受安置人Ａ返家後排泄和作息會出現紊亂，

    評估案父母照顧品質及細節仍有待觀察和提升。

　　案母表示受安置人Ａ出生後因需頻繁回診，案母備感照顧負

    荷，身心感到疲憊不堪，故同意安置受安置人Ａ，並表示會

    配合後續處遇計畫。現階段案兄已穩定就學，然案父母工作

    及照顧穩定度尚待評估，亦須替代性、支持性照顧資源，故

    將持續與新北家防中心討論接返受安置人Ａ之照顧計畫。

　　案兄現年4歲，就讀幼兒園中班，其登記之法父為案母前夫

    ，然案母皆稱案父為案兄生父，實際親子關係尚未確定。案

    兄112年8月經台北醫院評估語言、粗細動作發展遲緩，原每

    周一、二會至台北醫院進行物理、職能、語言早療課程，然

    在受安置人Ａ頻繁就醫當時，因時常請假，故中斷早療課程

    安排，現已進入幼兒園就學，就學狀況穩定。

　　案祖父現居苗栗，偶能提供金錢支援，原先案父預計帶受安

    置人Ａ返回苗栗與案祖父住，藉以分擔照顧壓力，然案母疑

    因案兄身分，加上苗栗難有合適受安置人Ａ之醫療資源，向

    案父表示認為回案祖父家狀況不會更好等理由拒絕。

　　案養外祖父母居板橋，據案母述案養外祖父母相當討厭案父

    ，因發生爭執，導致案養外祖父母將案父母驅趕離家，另案

    養外祖父也因擔憂案父母經濟、照顧能力而自行通報脆弱家

    庭，期待能藉由社福單位關懷案家狀況。觀察案養外祖母尚

    關心案家狀況，也會擔任協調者，然案養外祖母表示因自己

    退休後參與許多課程，已無心力再協助照顧受安置人Ａ。

　　綜上，案父母現階段以穩定生活狀態為主，考量案兄早療及

    照顧議題，尚待觀察案父母照顧行動與教養知能，目前聲請

    人擬持續提供受安置人Ａ穩定安全環境，給予適當的生活照

    護，另針對受安置人Ａ醫療及早療需求，將持續協助安排、

    追蹤；雖案父已完成強制親職教育課程12小時，然因受安置

    人Ａ仍有早療復健需求，案父母照顧安排尚未明確，將持續

    評估並協助提升案父母情緒穩定度及親職照顧知能；考量受

    安置人Ａ與案父母維繫親情之必要，將持續安排親友探視，

    為維護受安置人Ａ之最佳利益，建請本院准予裁定延長安置3

    個月等語，並提出法庭報告書在卷可參。

　　本院審酌受安置人Ａ尚幼且無支撐能力，因擴肛和清理造口

    掙扎引起頭部嚴重撞擊機率低，加上案父母情緒穩定度、生

    活照顧安排及親職功能尚待評估及提升等情，評估受安置人

    Ａ現階段不適宜返家生活。基於受安置人Ａ之最佳利益，認非

    延長安置不足以有效保護受安置人Ａ，本件聲請核無不合，

    應予准許，爰依首開規定裁定准予延長安置受安置人Ａ3個月

    ，以利後續處遇工作之進行。

四、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1項，裁定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黃惠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 　　日

　　　　　　　　　　　　　　　  書記官　陳建新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護字第323號

聲  請  人  新北市政府

法定代理人  市長甲○○





受  安置人  Ａ          真實姓名年籍資料及送達處所詳卷  

法定代理人  Ｂ          真實姓名年籍資料及送達處所詳卷

            Ｃ          真實姓名年籍資料及送達處所詳卷

上列聲請人聲請延長安置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准將受安置人Ａ（真實姓名及完整年籍資料詳卷）延長安置三個月至民國一一四年九月十六日止。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於民國112年12月7日接獲通報，得知受安置人Ａ腦室內出血、雙側蜘蛛網膜下腔出血，考量受安置人Ａ尚幼且無支撐能力，因擴肛及清理造口掙扎而引起頭部嚴重撞擊的機率低，且受安置人Ａ父母情緒狀態不穩，難以配合執行安全照顧計畫，於112年12月14日11時10分將受安置人Ａ予以緊急安置，經本院准予繼續、延長安置至114年6月16日止。考量案父母無合適照顧技巧且親職能力尚待評估，認受安置人Ａ現階段不適宜返家生活，爰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7條第2項規定，聲請裁定延長安置3個月等語。

二、按兒童及少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予保護、安置或為其他處置；必要時得進行緊急安置：（一）兒童及少年未受適當之養育或照顧。（二）兒童及少年有立即接受醫療之必要，而未就醫。（三）兒童及少年遭受遺棄、身心虐待、買賣、質押，被強迫或引誘從事不正當之行為或工作。（四）兒童及少年遭受其他迫害，非立即安置難以有效保護。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疑有前項各款情事之一者，應基於兒童及少年最佳利益，經多元評估後，加強保護、安置、緊急安置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前條規定緊急安置時，應即通報當地地方法院及警察機關，並通知兒童及少年之父母、監護人。但其無父母、監護人或通知顯有困難時，得不通知之。緊急安置不得超過72小時，非72小時以上之安置不足以保護兒童及少年者，得聲請法院裁定繼續安置。繼續安置以3個月為限；必要時，得聲請法院裁定延長之，每次得聲請延長3個月，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6條第1項、第2項、第57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三、查，聲請人主張上情，業據其提出新北市政府兒童保護案件延長安置法庭報告書、本院114年度護字第126號民事裁定影本等件為證。

　　依前揭法庭報告書所載，受安置人Ａ現年1歲7個月，體重9.3公斤，身長78.5公分，已能食用副食品，疑對蛋黃有過敏情況，於輔大醫院出生時患有無肛症，隨即轉院至亞東醫院，於112年10月3日進行造口手術，同年月27日進行重建肛門、陰道開口手術，113年1月5日進行關腸造口手術，現已能正常使用肛門排泄，無須再進行擴肛。受安置人Ａ外因性水腦，於頭部裝有引流管，後於同年4月2日手術拔除，同年7月3日經核磁共振檢查，醫師評估受安置人Ａ恢復情形佳，已無需再回診。觀察受安置人Ａ個性親人、文靜，對於探索事物的興趣程度較低，也較不易堅持。另觀察受安置人Ａ粗細動作發展較同齡緩慢，已於同年8月13日安排受安置人Ａ進行早療課程，另亦安排受安置人Ａ進行發展評估，經醫師診斷受安置人Ａ粗細動作和語言表達皆屬遲緩，後續將由寄養家庭持續協助受安置人Ａ每周進行早療課程。

　　案母現年30歲，在三重早餐店擔任計時人員，月薪約新臺幣（下同）1萬多元，排班制，工作時間早上至下午2至3時。案母前段婚姻因外遇案父而離異，與案母前夫育有案兄，案母離婚後隨即與案父結婚，並育有受安置人Ａ。案母懷有案兄時即無業，後擔任案兄之主要照顧者，嗣案母與案父結婚後即育有受安置人Ａ，惟產下受安置人Ａ後，因受安置人Ａ有頻繁就醫需求，加上受安置人Ａ較親近案父，面對案母抱時，受安置人Ａ會不斷哭鬧，難以安撫，然若改由案父抱著，受安置人Ａ則能順利被安撫，後來案父擔任受安置人Ａ之主要照顧者，由案母外出工作。案母坦承受安置人Ａ甫出生時照顧負荷大，加上沒有照顧替代人手、經濟狀況也不允許聘僱看護，面臨許多醫療照護，頻繁進出醫院，案母情緒容易陷入低落煩躁，故與案父協調由案父辭職照顧受安置人Ａ，案母則外出工作藉以獲得喘息。受安置人Ａ安置後由案母擔任主要聯繫對口，觀察其配合度佳，也會主動詢問探視事宜。

　　案父現年33歲，現任保全物業之管理人員，底薪為4萬元，上班時間不固定，時常需支援保全櫃台工作，主要負責區域在新莊、林口區，會因協助代班獲得額外薪水。對於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下稱新北家防中心）的介入，案父起初願意配合討論，然不清楚是否因較詳細確認受安置人Ａ照顧細節、詢問可能導致受安置人Ａ傷勢之原因，加上案祖父介入詢問狀況，使案祖父認為案父被質疑虐待受安置人Ａ，擔憂受安置人Ａ遭安置而向醫院詢問通報者資訊等，在與新北家防中心接觸過程中，觀察案父情緒起伏極大，並將討論聚焦於醫院疏失，難以說明受安置人Ａ腦傷原因，案父更曾多次在醫院咆嘯、怪罪醫院通報，對網絡單位態度抗拒。受安置人Ａ安置後，因案養外祖母及案母之溝通，案父對於新北家防中心聯繫態度轉為大方、情緒平穩，能理性討論受安置人Ａ事宜。案父表示現階段將先穩定經濟基礎、找尋合適租屋處，也已配合12小時強制親職教育之安排，案父已於113年8月25日完成親職教育課程，過程中案母有全程參與，除第1次課程案父突然抱怨受安置人Ａ遭安置之脈絡，過程中情緒激動且有謾罵髒話情形，進一步釐清案父生氣之原因後，觀察案父面對擔憂和疑問時，會以情緒激動方式展現，而非直述表達疑問，故與案父釐清親職教育之目的及具體的頻率和時間，案父方能冷靜與允諾配合，並在之後的課程態度配合。

　　案父母每月皆會申請會面，新北家防中心自受安置人Ａ安置迄今已安排15次親子探視，其中包含8次返家探視，觀察案父母情緒平穩，且配合探視規定，雖於返家探視初期案父母較不會主動反應照顧受安置人Ａ之情形，然自114年3月起案父母能主動回報受安置人Ａ排泄狀況，並主動描述及回應照顧細節，觀察案父母能提供基本日常照顧，教養配合亦有些微提升，然觀察受安置人Ａ返家後排泄和作息會出現紊亂，評估案父母照顧品質及細節仍有待觀察和提升。

　　案母表示受安置人Ａ出生後因需頻繁回診，案母備感照顧負荷，身心感到疲憊不堪，故同意安置受安置人Ａ，並表示會配合後續處遇計畫。現階段案兄已穩定就學，然案父母工作及照顧穩定度尚待評估，亦須替代性、支持性照顧資源，故將持續與新北家防中心討論接返受安置人Ａ之照顧計畫。

　　案兄現年4歲，就讀幼兒園中班，其登記之法父為案母前夫，然案母皆稱案父為案兄生父，實際親子關係尚未確定。案兄112年8月經台北醫院評估語言、粗細動作發展遲緩，原每周一、二會至台北醫院進行物理、職能、語言早療課程，然在受安置人Ａ頻繁就醫當時，因時常請假，故中斷早療課程安排，現已進入幼兒園就學，就學狀況穩定。

　　案祖父現居苗栗，偶能提供金錢支援，原先案父預計帶受安置人Ａ返回苗栗與案祖父住，藉以分擔照顧壓力，然案母疑因案兄身分，加上苗栗難有合適受安置人Ａ之醫療資源，向案父表示認為回案祖父家狀況不會更好等理由拒絕。

　　案養外祖父母居板橋，據案母述案養外祖父母相當討厭案父，因發生爭執，導致案養外祖父母將案父母驅趕離家，另案養外祖父也因擔憂案父母經濟、照顧能力而自行通報脆弱家庭，期待能藉由社福單位關懷案家狀況。觀察案養外祖母尚關心案家狀況，也會擔任協調者，然案養外祖母表示因自己退休後參與許多課程，已無心力再協助照顧受安置人Ａ。

　　綜上，案父母現階段以穩定生活狀態為主，考量案兄早療及照顧議題，尚待觀察案父母照顧行動與教養知能，目前聲請人擬持續提供受安置人Ａ穩定安全環境，給予適當的生活照護，另針對受安置人Ａ醫療及早療需求，將持續協助安排、追蹤；雖案父已完成強制親職教育課程12小時，然因受安置人Ａ仍有早療復健需求，案父母照顧安排尚未明確，將持續評估並協助提升案父母情緒穩定度及親職照顧知能；考量受安置人Ａ與案父母維繫親情之必要，將持續安排親友探視，為維護受安置人Ａ之最佳利益，建請本院准予裁定延長安置3個月等語，並提出法庭報告書在卷可參。

　　本院審酌受安置人Ａ尚幼且無支撐能力，因擴肛和清理造口掙扎引起頭部嚴重撞擊機率低，加上案父母情緒穩定度、生活照顧安排及親職功能尚待評估及提升等情，評估受安置人Ａ現階段不適宜返家生活。基於受安置人Ａ之最佳利益，認非延長安置不足以有效保護受安置人Ａ，本件聲請核無不合，應予准許，爰依首開規定裁定准予延長安置受安置人Ａ3個月，以利後續處遇工作之進行。

四、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黃惠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 　　日

　　　　　　　　　　　　　　　  書記官　陳建新



